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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

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等相关规定和约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

专业意见以及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发行人”、“公司”或“本

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编制。东吴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

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

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

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吴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

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东吴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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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准文件及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的发行经发行人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经 2015 年 6 月 5 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分别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和 2015 年 6 月 6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并刊登于同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总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公司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2015]1938 号文核准。 

二、本期债券概况 

1、债券名称：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品

种二）（简称为“15 西部 02”）。 

2、债券简称及代码：本期债券品种二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

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以下简称“3+2 年期品种”），债券简称“15 西部 02”，债券代码

为 112283，发行规模为 25.70 亿元。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为 40 亿元，其中 3+2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25.70

亿元。 

4、债券期限：3+2 年期品种发行期限为 5 年期。 

5、票面利率：本期发行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及其支付方式由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发行

前市场情况共同协商确定。3+2 年期品种最终票面利率为 4.08%。 

6、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每张票面金额为 100 元。 

7、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发行。 

8、债券形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

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

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9、起息日：2015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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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付息日期：本期债券 3+2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期为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9 月 22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期为自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9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计息期限：本期债券 3+2 年期品种的计息期限为 2016 年至 2020 年的 9 月 22 日

止，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2016 年至 2018 年的 9 月

22 日止。 

12、兑付日期：本期债券 3+2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22 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18 年 9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3、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 3+2 年期品种，若投资者

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所回售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 3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

2018 年 9 月 22 日一起支付。 

14、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6、本期债券发行时的信用等级及评级机构：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合评级”）出具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联合评字

[2015]299 号），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债券信用等级为 AA+。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

内，资信评级机构将在评级报告正式出具后每年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跟踪评级。 

17、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机构：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联合评级将在每年西部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发布年度报告后2个月内对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

踪评级。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跟踪评级

报告》，维持公司债券“15 西部 01”和“15 西部 02”债项信用等级为 AA+，维持公司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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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评级出具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评级报告》，上调

公司债券“15 西部 01”和“15 西部 02”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上调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联合评级出具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

公司债券“15 西部 01”和“15 西部 02”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联合评级出具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

公司债券“15 西部 02”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

展望为稳定。 

18、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21、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2、上市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本期债券上调票面利率及投资者回售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西部证券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2018 年 8 月 13

日、2018 年 8 月 14 日公告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5 西部 02”票面利率上调和

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5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15 西部 02”票面利率上调和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18-055）、《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5 西部 02”票面利率上调和投资者回售实

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56）。投资者可在回售申报期（即 2018 年

8 月 13 日至 2018 年 8 月 15 日）选择将持有的“15 西部 02”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回

售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张（不含利息）。本次回售申报期内不进行申报的，视为放弃回售

选择权，继续持有“15 西部 02”并接受公司关于本期债券 15 西部 02 上调票面利率为 4.60%

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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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回售申报数据，“15 西部 02”的回售数量为 2,929,150 张，回售金额为人民币

304,865,932.00 元（含利息），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剩余托管量为 22,770,850 张，托管金

额为人民币 2,277,085,000.00 元。 

2018 年 9 月 25 日为回售资金到账日（因 2018 年 9 月 22 日为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目前公司已经完成本期债券的 2018 年度付息及回售的兑付。本期债

券品种二的剩余本金为 22.77085 亿元，票面利率为 4.6%。 

四、本次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 2020 年 5 月 6 日公告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西

部证券涉及诉讼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陈少忠、周满芬合同纠纷案件 

1、当事人： 

原告：西部证券 

被告：陈少忠、周满芬 

2、案由及诉讼请求： 

西部证券与江阴中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重工集团”）分别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2018 年 5 月 21 日、2018 年 6 月 9 日签订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和《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申请书》《补充协议》等协议文件，双方根据上述协议约定

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中南重工集团以质押股票方式，向公司申请融资借款金额人

民币 8,400 万元（大写：捌仟肆佰万元整）。 

2017 年 10 月 27 日，中南重工集团法定代表人陈少忠与公司签订了《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业务保证合同》，为确保中南重工集团与公司签订的上述协议的履行，保障公司债

权的实现，陈少忠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8 年 5 月 31 日，陈少忠配偶周满芬出具了

《配偶承诺书》，承诺并认可陈少忠对中南重工集团债务的连带保证担保及由此产生的债

务为其夫妻双方共同债务，由其本人及配偶陈少忠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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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中南重工集团违约，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向江苏省无锡市江南公证处申请对

中南重工集团未履行还款义务出具执行证书，并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中南重工集团因破产无力偿还融资借款，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向西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保证人陈少忠及其配偶周满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向公司支付

欠付本金 8,100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延期利息、违约金及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费用。公司

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 01 民初 238 号《受理案件通知

书》，目前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二）西部证券与钟葱、邵蕾、葛力溶合同纠纷案件 

 1、当事人： 

原告：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钟葱、邵蕾、葛力溶 

2、案由及诉讼请求： 

西部证券与钟葱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2016 年 6 月 27 日分别签订《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业务协议》《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等协议文件。钟葱

以质押金一文化（证券代码：002721）18,651,578 股股票方式，向公司申请融资借款金额

人民币 8,758 万元（大写：捌仟柒佰伍拾捌万元整）。 

2016 年 6 月 27 日、2018 年 5 月 25 日，钟葱时任配偶邵蕾及现任配偶葛力溶分别向

公司出具《配偶承诺书》，承诺钟葱与公司签署的上述协议及据此进行的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已得到其本人的认可，业务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其与钟葱共同

承担。 

因钟葱违约，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钟葱、

邵蕾、葛力溶共同向公司清偿欠付融资本金 8,758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延期利息、违约金

及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费用。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陕 01 民初 2004 号、（2019）陕 01 民初 2005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目前案件正在审理

过程中。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最终判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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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上述事项不会对本期债券的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东吴证券作为西部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

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上述相关事项后，与发行人进行了

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

告。 

东吴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

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规定和约定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叶本顺、贝一飞 

联系电话：0512-6293858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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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元正文,力 《西部証券股分有限公司2015年面向合格投資者公升友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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